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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合肥市“美丽班级”和“美丽家长”标准 
 

一、美丽班级 

1．班级管理民主。建立班级岗位责任制和岗位轮换制，通

过民主选举、群众监督、共同参与的方式，形成学生干部团队，

发挥学生干部队伍的民主管理和示范带头作用。 

2．班级文化先进。班级文化活动丰富多彩，特色突出，学

生在班级活动中主动性充分发挥，班集体凝聚力强。定期召开主

题班队会，开展主题班队活动。 

3．家校合作紧密。成立家长委员会并充分发挥作用，鼓励

家长参与班级管理。开设家长学校、家长课堂，开展家长义工、

家长志愿者等服务活动，家访工作常态化，每学期至少组织 1 次

家庭教育指导和 1 次家庭教育实践活动。 

二、美丽家长 

1．提高学习能力。拥有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追求，

和终身学习的理念，带动和影响子女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，使学

习成为家庭成员成长与发展的自觉行动和内在需要。 

2．教育观念理性。树立以人为本、全面发展、素质教育等

现代家庭教育理念，重视创新教育，重视子女的个体发展，关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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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女心理健康状况，积极与学校配合。树立正确育儿观念，理性

确定孩子成长期望值，切实履行家庭教育职责，形成育人合力。 

3．亲子活动常态。积极参与学校或班级组织的亲子活动，

充分利用时间自行组织亲子活动，树立和谐家庭的榜样。心理健

康，形象阳光，具有较好的情绪调控能力和公民素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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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18 年合肥市“美丽班级”和 

“美丽家长”推荐名额一览表 

 
单  位 美丽班级 美丽家长 备  注 

肥东县 12 12  

肥西县 8 8  

长丰县 9 9  

庐江县 11 11  

巢湖市 8 8  

瑶海区 9 9  

庐阳区 8 8  

蜀山区 9 9  

包河区 11 11  

经开区 4 4  

高新区 2 2  

新站高新区 3 3  

安巢经开区 1        1  

市管学校 5 5  

合  计    

备注：“美丽班级”、“美丽家长”名额根据 2017 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中在校生数测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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